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沙簡字第188號

原      告  劉益宗  

被      告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吳明昌  

訴訟代理人  江蕙君  

            蔡升耀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13年10月23日14時至14時30分許，將車號000-0

000號自用小客貨車(下稱系爭車輛)停放在臺中市后里區廠

舍莊內、被告所有土地，當時因被告於該地栽植之桉樹(下

稱前開樹木)不堪強風吹襲，致生斷枝壓損系爭車輛，經警

到場處理在案。被告對原告自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賠償原告下列損害合計新臺幣（下同）367,600元：

　⒈系爭車輛因本件事故受損，原告支出鑑定費用8,500元委請

鑑價師雜誌社鑑價結果為：系爭車輛於本件車禍發生時之正

常車況市值價格為750,000元，修復後市值價格為563,000

元，系爭車輛修復後之交易價值減損187,000元，爰請求被

告賠償原告鑑定費用8,500元、轉帳費用10元及系爭車輛因

本件車禍受損交易價值減損之損害187,000元，合計195,510

元。

　⒉系爭車輛因本件事故受損送廠修繕期間，致原告受有無法使

用系爭車輛而支出代步費用29,000元，及原告因本件事故將

系爭車輛送廠維修、申請交易價值減損鑑定、到場調解、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庭而向任職公司請假之薪資損失42,562元，合計71,562元。

　⒊系爭車輛之清潔費用9,650元。

　⒋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裁判費2,870元，並有超商繳費手續費8

元，合計2,878元。　　

　⒌原告因本件事故致上班通勤不便及家庭失和，也因此對於樹

枝掉落有心理恐慌、擔憂及陰影，爰請求精神慰撫金88,000

元。　

　㈡綜上，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原告367,

600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367,6

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原告並非系爭車輛之車主，原告對被告之本件請

求，為屬無據。再者，被告於事發前已針對經管土地之樹木

進行修剪，並依合理標準維持安全環境，被告並無侵權行為

之過失，且駕駛系爭車輛之人，未經被告同意而擅自將系爭

車輛停放在非屬道路用地、為屬被告所有之私人土地上，顯

見被告亦無違法性等該當於侵權行為要件之行為，益見原告

對被告之本件請求，為無理由。並聲明：㈠駁回原告之訴及

其假執行之聲請；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

為假執行。

三、法院之判斷：　

　㈠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固定有明文。惟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

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

文設有規定。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

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

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

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

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又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須行為人

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

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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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

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參見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

28號、98年度台上字第1452號民事裁判，亦同此旨）。換言

之，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

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其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

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

求權存在。（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481號民事裁判意旨參

照）。經查：

　⒈系爭車輛之所有人乃為訴外人王秀玉，原告並非系爭車輛之

所有人，此觀卷附系爭車輛之行車執照即明。則原告既非系

爭車輛之所有人，原告復未提出其得逕以自己名義而為請求

之法律依據及其證明【即訴外人王秀玉就系爭車輛因本件車

禍受損之損害所得對加害人（即債務人）主張之損害賠償債

權業已讓與原告，並通知該債務人知悉之債權讓與同意書等

相關證明】等情以觀，足認系爭車輛因本件車禍受損而財產

權遭受侵害者乃為訴外人王秀玉，並非原告，則原告以系爭

車輛受損為由，據此對被告之本件請求，已屬無據，不應准

許。

　⒉況且，綜參卷附原告提出之鑑價師雜誌社第三方事故折損鑑

價報告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復本院函附本件車禍之

全部案卷資料，無從認定系爭車輛產生車損之之確切原因究

竟為何。於此情形，倘認系爭車輛受損之原因，即係被告對

於管理維護前開樹木具有過失等主觀歸責事由所致，或系爭

車輛受損與被告行為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顯屬速斷。此

外，原告對於被告確有該當侵權行為成立要件之有利於己事

實，復未提出其他確切證據證明，以實其說，自無從為有利

原告之認定。

　㈡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

367,6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

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其宣告之依據，應併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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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自無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7　　日

　　　　　　　　　　沙鹿簡易庭　法　官  何世全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

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李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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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沙簡字第188號
原      告  劉益宗  
被      告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明昌  
訴訟代理人  江蕙君  
            蔡升耀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13年10月23日14時至14時30分許，將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下稱系爭車輛)停放在臺中市后里區廠舍莊內、被告所有土地，當時因被告於該地栽植之桉樹(下稱前開樹木)不堪強風吹襲，致生斷枝壓損系爭車輛，經警到場處理在案。被告對原告自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賠償原告下列損害合計新臺幣（下同）367,600元：
　⒈系爭車輛因本件事故受損，原告支出鑑定費用8,500元委請鑑價師雜誌社鑑價結果為：系爭車輛於本件車禍發生時之正常車況市值價格為750,000元，修復後市值價格為563,000元，系爭車輛修復後之交易價值減損187,000元，爰請求被告賠償原告鑑定費用8,500元、轉帳費用10元及系爭車輛因本件車禍受損交易價值減損之損害187,000元，合計195,510元。

　⒉系爭車輛因本件事故受損送廠修繕期間，致原告受有無法使用系爭車輛而支出代步費用29,000元，及原告因本件事故將系爭車輛送廠維修、申請交易價值減損鑑定、到場調解、開庭而向任職公司請假之薪資損失42,562元，合計71,562元。
　⒊系爭車輛之清潔費用9,650元。
　⒋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裁判費2,870元，並有超商繳費手續費8元，合計2,878元。　　
　⒌原告因本件事故致上班通勤不便及家庭失和，也因此對於樹枝掉落有心理恐慌、擔憂及陰影，爰請求精神慰撫金88,000元。　
　㈡綜上，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原告367,600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367,6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原告並非系爭車輛之車主，原告對被告之本件請求，為屬無據。再者，被告於事發前已針對經管土地之樹木進行修剪，並依合理標準維持安全環境，被告並無侵權行為之過失，且駕駛系爭車輛之人，未經被告同意而擅自將系爭車輛停放在非屬道路用地、為屬被告所有之私人土地上，顯見被告亦無違法性等該當於侵權行為要件之行為，益見原告對被告之本件請求，為無理由。並聲明：㈠駁回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法院之判斷：　
　㈠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固定有明文。惟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設有規定。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又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參見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98年度台上字第1452號民事裁判，亦同此旨）。換言之，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其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481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經查：
　⒈系爭車輛之所有人乃為訴外人王秀玉，原告並非系爭車輛之所有人，此觀卷附系爭車輛之行車執照即明。則原告既非系爭車輛之所有人，原告復未提出其得逕以自己名義而為請求之法律依據及其證明【即訴外人王秀玉就系爭車輛因本件車禍受損之損害所得對加害人（即債務人）主張之損害賠償債權業已讓與原告，並通知該債務人知悉之債權讓與同意書等相關證明】等情以觀，足認系爭車輛因本件車禍受損而財產權遭受侵害者乃為訴外人王秀玉，並非原告，則原告以系爭車輛受損為由，據此對被告之本件請求，已屬無據，不應准許。
　⒉況且，綜參卷附原告提出之鑑價師雜誌社第三方事故折損鑑價報告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復本院函附本件車禍之全部案卷資料，無從認定系爭車輛產生車損之之確切原因究竟為何。於此情形，倘認系爭車輛受損之原因，即係被告對於管理維護前開樹木具有過失等主觀歸責事由所致，或系爭車輛受損與被告行為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顯屬速斷。此外，原告對於被告確有該當侵權行為成立要件之有利於己事實，復未提出其他確切證據證明，以實其說，自無從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㈡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367,6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其宣告之依據，應併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自無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7　　日
　　　　　　　　　　沙鹿簡易庭　法　官  何世全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李暘峰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沙簡字第188號

原      告  劉益宗  

被      告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明昌  

訴訟代理人  江蕙君  

            蔡升耀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13年10月23日14時至14時30分許，將車號000-00

    00號自用小客貨車(下稱系爭車輛)停放在臺中市后里區廠舍

    莊內、被告所有土地，當時因被告於該地栽植之桉樹(下稱

    前開樹木)不堪強風吹襲，致生斷枝壓損系爭車輛，經警到

    場處理在案。被告對原告自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賠

    償原告下列損害合計新臺幣（下同）367,600元：

　⒈系爭車輛因本件事故受損，原告支出鑑定費用8,500元委請鑑價師雜誌社鑑價結果為：系爭車輛於本件車禍發生時之正常車況市值價格為750,000元，修復後市值價格為563,000元，系爭車輛修復後之交易價值減損187,000元，爰請求被告賠償原告鑑定費用8,500元、轉帳費用10元及系爭車輛因本件車禍受損交易價值減損之損害187,000元，合計195,510元。

　⒉系爭車輛因本件事故受損送廠修繕期間，致原告受有無法使

    用系爭車輛而支出代步費用29,000元，及原告因本件事故將

    系爭車輛送廠維修、申請交易價值減損鑑定、到場調解、開

    庭而向任職公司請假之薪資損失42,562元，合計71,562元。

　⒊系爭車輛之清潔費用9,650元。

　⒋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裁判費2,870元，並有超商繳費手續費8

    元，合計2,878元。　　

　⒌原告因本件事故致上班通勤不便及家庭失和，也因此對於樹

    枝掉落有心理恐慌、擔憂及陰影，爰請求精神慰撫金88,000

    元。　

　㈡綜上，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原告367,6

    00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367,60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

    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原告並非系爭車輛之車主，原告對被告之本件請

    求，為屬無據。再者，被告於事發前已針對經管土地之樹木

    進行修剪，並依合理標準維持安全環境，被告並無侵權行為

    之過失，且駕駛系爭車輛之人，未經被告同意而擅自將系爭

    車輛停放在非屬道路用地、為屬被告所有之私人土地上，顯

    見被告亦無違法性等該當於侵權行為要件之行為，益見原告

    對被告之本件請求，為無理由。並聲明：㈠駁回原告之訴及

    其假執行之聲請；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

    為假執行。

三、法院之判斷：　

　㈠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固定有明文。惟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

    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

    文設有規定。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

    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

    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

    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

    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又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須行為人

    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

    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

    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

    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參見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

    28號、98年度台上字第1452號民事裁判，亦同此旨）。換言

    之，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

    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其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

    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

    求權存在。（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481號民事裁判意旨參

    照）。經查：

　⒈系爭車輛之所有人乃為訴外人王秀玉，原告並非系爭車輛之

    所有人，此觀卷附系爭車輛之行車執照即明。則原告既非系

    爭車輛之所有人，原告復未提出其得逕以自己名義而為請求

    之法律依據及其證明【即訴外人王秀玉就系爭車輛因本件車

    禍受損之損害所得對加害人（即債務人）主張之損害賠償債

    權業已讓與原告，並通知該債務人知悉之債權讓與同意書等

    相關證明】等情以觀，足認系爭車輛因本件車禍受損而財產

    權遭受侵害者乃為訴外人王秀玉，並非原告，則原告以系爭

    車輛受損為由，據此對被告之本件請求，已屬無據，不應准

    許。

　⒉況且，綜參卷附原告提出之鑑價師雜誌社第三方事故折損鑑

    價報告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復本院函附本件車禍之

    全部案卷資料，無從認定系爭車輛產生車損之之確切原因究

    竟為何。於此情形，倘認系爭車輛受損之原因，即係被告對

    於管理維護前開樹木具有過失等主觀歸責事由所致，或系爭

    車輛受損與被告行為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顯屬速斷。此外

    ，原告對於被告確有該當侵權行為成立要件之有利於己事實

    ，復未提出其他確切證據證明，以實其說，自無從為有利原

    告之認定。

　㈡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3

    67,6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

    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其宣告之依據，應併予駁

    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自無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7　　日

　　　　　　　　　　沙鹿簡易庭　法　官  何世全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

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李暘峰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沙簡字第188號

原      告  劉益宗  

被      告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明昌  

訴訟代理人  江蕙君  

            蔡升耀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13年10月23日14時至14時30分許，將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下稱系爭車輛)停放在臺中市后里區廠舍莊內、被告所有土地，當時因被告於該地栽植之桉樹(下稱前開樹木)不堪強風吹襲，致生斷枝壓損系爭車輛，經警到場處理在案。被告對原告自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賠償原告下列損害合計新臺幣（下同）367,600元：

　⒈系爭車輛因本件事故受損，原告支出鑑定費用8,500元委請鑑價師雜誌社鑑價結果為：系爭車輛於本件車禍發生時之正常車況市值價格為750,000元，修復後市值價格為563,000元，系爭車輛修復後之交易價值減損187,000元，爰請求被告賠償原告鑑定費用8,500元、轉帳費用10元及系爭車輛因本件車禍受損交易價值減損之損害187,000元，合計195,510元。

　⒉系爭車輛因本件事故受損送廠修繕期間，致原告受有無法使用系爭車輛而支出代步費用29,000元，及原告因本件事故將系爭車輛送廠維修、申請交易價值減損鑑定、到場調解、開庭而向任職公司請假之薪資損失42,562元，合計71,562元。

　⒊系爭車輛之清潔費用9,650元。

　⒋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裁判費2,870元，並有超商繳費手續費8元，合計2,878元。　　

　⒌原告因本件事故致上班通勤不便及家庭失和，也因此對於樹枝掉落有心理恐慌、擔憂及陰影，爰請求精神慰撫金88,000元。　

　㈡綜上，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原告367,600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367,6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原告並非系爭車輛之車主，原告對被告之本件請求，為屬無據。再者，被告於事發前已針對經管土地之樹木進行修剪，並依合理標準維持安全環境，被告並無侵權行為之過失，且駕駛系爭車輛之人，未經被告同意而擅自將系爭車輛停放在非屬道路用地、為屬被告所有之私人土地上，顯見被告亦無違法性等該當於侵權行為要件之行為，益見原告對被告之本件請求，為無理由。並聲明：㈠駁回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法院之判斷：　

　㈠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固定有明文。惟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設有規定。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又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參見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98年度台上字第1452號民事裁判，亦同此旨）。換言之，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其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481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經查：

　⒈系爭車輛之所有人乃為訴外人王秀玉，原告並非系爭車輛之所有人，此觀卷附系爭車輛之行車執照即明。則原告既非系爭車輛之所有人，原告復未提出其得逕以自己名義而為請求之法律依據及其證明【即訴外人王秀玉就系爭車輛因本件車禍受損之損害所得對加害人（即債務人）主張之損害賠償債權業已讓與原告，並通知該債務人知悉之債權讓與同意書等相關證明】等情以觀，足認系爭車輛因本件車禍受損而財產權遭受侵害者乃為訴外人王秀玉，並非原告，則原告以系爭車輛受損為由，據此對被告之本件請求，已屬無據，不應准許。

　⒉況且，綜參卷附原告提出之鑑價師雜誌社第三方事故折損鑑價報告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復本院函附本件車禍之全部案卷資料，無從認定系爭車輛產生車損之之確切原因究竟為何。於此情形，倘認系爭車輛受損之原因，即係被告對於管理維護前開樹木具有過失等主觀歸責事由所致，或系爭車輛受損與被告行為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顯屬速斷。此外，原告對於被告確有該當侵權行為成立要件之有利於己事實，復未提出其他確切證據證明，以實其說，自無從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㈡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367,6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其宣告之依據，應併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自無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7　　日

　　　　　　　　　　沙鹿簡易庭　法　官  何世全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李暘峰







